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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义三角是当代语言哲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弗雷格的语义三角观独具特色，其由语言符号、涵

义和指称三者构成。弗雷格的语义三角观特色首先体现在其别具一格的三元本体论预设上；其次

体现在对语言采取的分层分析策略，即语言层面、语义层面、本体论层面上。弗雷格借助数学中的

函数概念来分析日常语句，用自变元－函数分析取代传统逻辑的主词－谓词分析，并由此产生了语
言上专名与概念词的区分，语义结构上对象与概念的区分，以及本体论上外在世界、内在世界与第

三域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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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雷格被奉为分析哲学之父，开辟了语言
哲学研究先河。达米特给予弗雷格极高评价，

他认为弗雷格为哲学带来了可以媲美笛卡儿的

哲学领域变革，如果说笛卡儿使得认识论成为

近代哲学的起点，那么同样地，“对于弗雷格来

说，在任何哲学研究中，首要任务是对意义的分

析”［１］，因此意义理论理当成为整个学科（指哲

学———引者注）的起点。《概念文字》孕育了弗

雷格的语言哲学思想，其后的一系列重要文章，

如《函数与概念》《论概念和对象》《论涵义和指

称》等，都是《概念文字》思想的延伸，从中可以

看到弗雷格特色鲜明的分层分析策略。弗雷格

用概念函数和对象的区分代替了传统逻辑学中

谓词与主词的区分，同时奠定了概念词与专名

区分的逻辑基础；在研究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时，

他区分了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专名与概念词、概

念与对象，并剖析了概念的特性；在研究涵义与

指称的关系时，他分析了语义的结构性构成和

逻辑功能不同的语言表达式的语义特点；在研

究思想作为逻辑学的对象时，他讨论了世界存

在的不同形式及其关系。

　　一、弗雷格式语义三角观

　　１．古典语义三角观
“语义三角”又被称为“黄金三角”，是当代

语言哲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其预设语义本体论

特性，表达一种元语义立场。语义三角的古典

版本在古希腊哲学中已有显现，正如马蒂尼提

所言，“这种关于语言、思想与实在的观点非常

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通过苏格拉底

之口解释道，这种信念正是他自己哲学研究事

业的策略。……把语言作为对实在的反映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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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看法在整个中世纪、近代哲学直到二十世纪

一直延续”［２］。在古典语义三角观中，语言被看

作实在之镜，映照出实在，并表达为思想，这也正

是语言图像论所呈现的语言意义的基本逻辑。

２．经典语义三角观

相对于古典版本，当代最为流行的经典版

本语义三角则有所不同，其预设了语言、心灵、

世界三项语义关涉基本要素。从心灵到世界是

认知关系，构成了知识论核心问题；从语言到世

界是语义关系，构成了意义理论核心问题；从心

灵到语言是语用关系，构成了语用学核心问题。

与古典语义三角观相比，经典语义三角观极大

丰富了语义和语用之关系的讨论，其中又特别

牵涉到语义本质看法上的分歧：持语言表征主

义立场的认为，人通过语言描述思想或认知内

容；持语言使用论立场的认为，人通过语言来完

成某件事，即以言行事。现代哲学从认识论到

语言学的转向，恰恰在于认识到语言对哲学本

质的重要性。

３．弗雷格式语义三角观

作为从认识论到语言学转向的开山鼻祖，

弗雷格反对将传统意义上的心灵作为语义的构

成要素。弗雷格在《论涵义和指称》中阐述了

语言符号、涵义、指称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构成

了他独特的语义三角观。语言表达涵义，指称

对象，且涵义在语境分析中决定指称。语言具

有结构性和生成性，具有不同语法属性和功能

的词或短语，按照一定语法规则构成句子，但语

言语法并没有揭示语言的真正逻辑结构。在传

统逻辑学中，这些词或短语被划分为主词和谓

词，并由此构成命题。弗雷格则借助数学中的

函数概念来分析日常语句，用自变元 －函数分

析来代替传统逻辑的主词 －谓词分析，并由此

产生了语言上专名与概念词的区分，语义结构

上对象与概念的区分，本体论上物理的、心理的

与第三领域的区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间接指

称论的意义理论。

古典语义三角观中的“实在”是未被阐明

的，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当代经典语义三角观则主要基于自然主义本体

论，并衍生出当代哲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如知识

论、意义理论、语用学乃至心灵哲学；弗雷格式

语义三角观在理论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

用。弗雷格基于数理逻辑来构建其意义理论乃

至思想体系，开辟了分析哲学多元分层分析策

略，其中不仅包含对句子逻辑结构的描述，更包

含对句子真值条件的说明。

　　二、弗雷格的分层分析策略与工具

论语言观

　　１．分层分析策略

分析与综合一直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策

略，但逻辑真理与科学真理的根本区分一直被

传统哲学家忽视。弗雷格则基于该区分的重要

性，反复强调了哲学上分层分析的重要性，这种

研究策略主要体现在他基于语言、涵义、指称等

分层分析的语言哲学思想上。“在弗雷格这

里，真值、对象和概念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而思

想是另一个层次的东西。”［３］１０程炼［４］则指出，

弗雷格把真值当作对象的主要依据是它们在他

的逻辑系统中的作用，真值是非常特殊的抽象

对象，属于外部领域和主观领域之外的第三领

域，并指出这种推设属于“元逻辑”层面。弗雷

格强调，“从主词和谓词的结合，人们得到的只

能是一个思想，绝不是从涵义到达指称，也绝不

是从一个思想达到其真值。人们在同一个层次

活动，而不从一个层次进展到下一个层

次”［５］１６４。由此可见，弗雷格分层分析策略在其

语言哲学思想中应用广泛，并构成了弗雷格哲

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２．工具论语言观

弗雷格语言观继承了传统工具论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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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就像发明利用风逆风行驶对于航海具

有重要意义一样，符号对于思维也具有重要意

义……若没有符号这一伟大发现，它们（指人

类的表象———引者注）也将局限于我们的手所

造成的东西和我们的声音所能造成的音响。是

符号使我们能够想到不存在的、看不见的、也许

是非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东西”［３］３９－４０。符号有

助于我们保持记忆，并进一步思考，这是其他动

物所不具备的。弗雷格详述了语言符号的产生

机制和作用机制，即“如果我们创造出凭感觉

使我们回忆起表象的符号，我们就以此建立起

一个新的固定的核心，表象围绕它聚集起来。

从这些表象中我们重新选择出一个表象，以便

创造出它的符号。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地深入我

们表象的内部世界，并在那里随意活动，因此我

们利用可感觉的东西本身使我们从它的约束下

解脱出来”［３］３９－４０。

语言符号的神奇功效在于，人借助其完成

了从私人感觉世界到公共思想世界的跃升。语

言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工具之一，并具有不同于

其他工具的独特性，但正如工具都有局限性一

样，自然语言也并非完美无缺。弗雷格明确指

出，“缺陷的原因在于语言的某种柔韧性和可

变性，另一方面这种性质又是语言发展能力和

多方面适用性的条件”［３］４２。就像人的手，虽灵

活却不够精准，需要工具辅助以完成更精确的

任务。遵守语言学语法并不能保证思维活动的

精确，更不能满足推理过程对逻辑严密性的要

求，弗雷格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创造了概念文字。

　　三、基于分层分析策略的弗雷格语

义观

　　虽然弗雷格依然秉持传统工具论语言观，

但他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逻辑范畴分析，即

基于主词和谓词的逻辑分析。传统逻辑学对主

词与谓词的区分，是基于语法而非深层逻辑结

构的差别，以至于主词可以成为谓词，而谓词一

定条件下也可以变为主词，这种不严谨成为形

而上学疑难产生的根源之一。弗雷格认为，

“最好是从逻辑中完全清除‘主词’和‘谓词’这

两个词”［６］１２０。真正的逻辑主词和谓词，不但存

在语法上的差别，更存在逻辑地位和本体论地

位的差别。弗雷格用逻辑关系符号补充数学形

式语言，将传统逻辑学中的主词、谓词与陈述句

的讨论，转变为他的新逻辑学中的专名、概念词

与判断句的讨论。这样一来，不再有概念内涵

与外延的区别，取而代之的是概念与对象的区

别；不再有殊相和共相的纠缠，取而代之的是专

名和概念词逻辑功能上的不同；不再有主词无

可置疑的存在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专名既有涵

义又有指称；不再有共相如何存在的本体论难

题，取而代之的是概念如何能够被对象满足。

１．通名与专名的区分

弗雷格强调专名和通名区分的本质重要

性。一个对象的名称，即一个专名绝不能做语

法谓词。他首先从语言使用角度解释了概念的

产生机制和概念词的作用：“当我们将相同的

符号指派给不同而类似的东西，我们实际上不

再表示个别事物，而表示它们共同的东西，即概

念。”［３］４０这里的“指派”可以理解为一种命名活

动，即对于不同的类似对象以同一符号命名，这

一符号即为概念词或通名。不论一个专名具有

怎样的符号构成，“每个代表一个对象的符号

都是一个专名”［５］１８６。专名的特权在于这种命

名发生且仅发生一次，即逻辑意义上的唯一性，

也可以说是跨可能世界的同一性，而通名恰恰

不具备这种特权。当然，这并不排除对同一对

象的不同命名，一个对象可以有多个专名。也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句子可以看作专名，即“每

一个判断句，根据句子中语词的指称，可以将其

看作是一个专名，如果这个专名有指称的话，那

么这个指称要么是真要么是假”［５］１６３。同时，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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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格也指出通名并非真正的专名，在逻辑完善

的语言（概念文字）中“任一新符号若不能确保

有指称，该符号就不应作为一个专名被引

入”［５］１６９。通名是概念的名称，是我们借以指称

概念的语言工具；专名是对象的名称，是我们借

以指称对象的语言工具。

２．涵义与指称的区分

最为人们重视的是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

的区分。这是基于语义结构的区分，一个语言

表达式既有涵义，又有指称。“一个专名的指

称是我们以该专名命名的对象本身；而此时我

们所拥有的表象则完全是主观的。这二者之间

是涵义，它确实既不再像表象那么主观，但也不

是对象本身。”［５］１６０从本体论地位来分析，涵义

是思想或思想的一部分，处于第三域；指称则不

一定，通名指称的是概念，位于第三域；专名指

称的是对象，对象可能在外部世界，也可能在内

在世界，还可能在第三域。特别重要的是，不应

将概念理解为概念词的涵义或内涵。概念词的

内涵是思想的一部分，也或许可以说是概念内

容。概念本身是逻辑上简单的、初始的，且不能

直接予以定义的东西，其逻辑功能在于通过对

象对它的满足，让人达到真的判断。不应将涵

义与指称的区分同概念与对象的区分混同起

来，前者是语义结构上的区分，后者是逻辑结构

上的区分；但也需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成对

弗雷格逻辑语义学和意义理论的真正理解。

３．对象与概念的区分及其关系

对象和概念的区分尤为重要，但经常被人

们忽视。该区分与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不同，它

们基于不同层次的分析策略。对象和概念的区

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象与概念区分界限严格，禁止这次

可以作为对象出现的东西，下一次又作为概念

出现。在传统逻辑学中，专名可以构成其他专

名或其他谓词的一部分，谓词也可以构成其他

专名或其他谓词的一部分，正是这种随意性带

来了语言上的误用和思想上的困惑。对象和概

念的区分由分析语言的真正逻辑结构得出，

“对象是一切不是函数的东西，它的表达式不

含任何空位”“函数的值域是对象，而函数本身

不是对象”；函数本身是概念，“概念外延是对

象，而概念本身不是对象”［５］１４７－１４８。比如，“马”

与“‘马’这个概念”“４的平方根”与“‘４的平

方根’这个概念”等，前者是通名或概念词，作

为概念函数它们在表达上是有空位的，指称一

个概念，表达一个待补充的、不完整的思想；后

者则是专名，在表达上没有空位，指称一个对

象，其表达的思想本身不需要补充。

其二，要区分对象与概念的关系和概念与

概念的关系。“对象和它所处于其下的一阶概

念之间的关系，与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之间的

关系虽然类似，却是不一样的。”［５］１９０对象与概

念的关系是一个对象要么处在一个概念之下要

么不处在其下的关系，该关系不可逆，也可以说

对象从属于概念，概念表示了对象的性质。概

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则是下属关系，它们之间

的关系也许可逆也许不可逆，一个概念不需要

另一个概念来满足其自身。比如，正数、整数与

正整数都是２的性质，２分别处在这三个概念

之下，这就是对象与概念的关系。弗雷格又将

正数、整数称作正整数的标志，这是概念与概念

间的下属关系。也就是说，概念可以是对象的

性质，但概念只可能是另一个概念的标志，不应

混淆两者。但同时，对象与概念的关系是最基

本的逻辑关系，概念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还原

为这种关系。

基于对象和概念的区分，可以看到“当今

法国国王是秃子”之所以为悖论，就在于我们

做语义分析时，一面将“当今法国国王”看作专

名，此时这句话的逻辑结构与“沙和尚是秃子”

相同；同时又将“当今法国国王”看作概念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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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这句话的逻辑结构与“金山存在”相同。

如果是第二种分析，那么“当今法国国王是秃

子”所表示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对象是否处在

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而是“当今法国国王”与

“秃子”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了。混淆两者逻

辑结构上的本质不同，才产生了一个句子既真

又假的悖论。沙和尚作为虚构世界中的人物是

没有疑问的；而金山是否存在涉及现实世界，涉

及更为复杂的认识论问题。在追求真理的过程

中，概念与对象虽泾渭分明但又双向奔赴，这里

涉及语言工具如何与存在产生关系的认识论问

题，常成为滋生哲学混乱的温床，弗雷格寄希望

于他的新逻辑学“能够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

用工具”［７］，能够如一把利器打破概念关系的

诸多假象。

４．概念与概念词的区分

在弗雷格那里，概念与概念词的区分是其

逻辑语义学得以成立的前提。概念是概念词的

指称对象，概念词则是概念的语言符号表征，即

前者是一种语义性存在，后者是一种语言性存

在。语言符号是人类所特别倚重的一种广义信

息互通工具，是人类实践的工具之一，可以用之

交流感情、表达命令、探寻真理、编织神话等等，

因而深受人类实践的直接影响。语言如同其它

实践工具诸如拖拉机、水果刀、椅子一样，既有

一定的自然属性，也有一定的约定属性。概念

词是我们借以把握概念的不可或缺的语言工

具，它本身是语言中的东西，因而具有语言的自

然属性和约定属性，也可以具有语言学意义上

的各种定义，比如辞典定义、例举定义、属加种

差定义等等。概念则不同，概念作为概念词的

指称，在弗雷格那里它是自成一类的某种存在，

并不具备上述语言的那种自然或约定属性。概

念本身是逻辑上简单的、初始的，且不 能直接

给之定义的东西，其逻辑功能在于通过对象对

它的满足，让人达到真的判断。

对概念和概念词的区分，以及对概念本体

论地位的界定，并不排除概念可以有不同的使

用。比如心理学家可以研究概念，并将之作为

思维过程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自然科学家可

以研究概念，可以界定一个概念词的内涵和外

延，提出新概念，继承和批判已有概念。但是不

能混淆对概念的不同使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

概念与逻辑学上研究概念是截然不同的。逻辑

学上的“概念”是逻辑语义结构上与对象相对

应的，初始的、不能定义的东西，概念的存在特

性在于其不饱和性。概念不是直观的，不能由

感官直接感受到；语言符号是直观的，可由感官

直接感受到。因而，概念必须通过语言符号来

把握，通过语言符号的表象显示给我们，但概念

不是符号表象本身。在这里发生了语言层面、

逻辑层面和本体论层面的穿梭，通过“概念词”

这种可感觉的东西的引导，说话者才能达到

“概念”这种不可感觉的东西。

　　四、弗雷格语义观所预设的“三元”

本体论

　　弗雷格之所以强调专名和通名区分的本质

重要性，在于不同语言表达式的逻辑地位和本体

论地位的差别，其逻辑地位差别体现在专名和通

名逻辑形式上的是否完整和语义上的是否满足

（即达到成真条件），专名形式上完整，通名则形

式上不完整，且专名与通名的指称共同构成了语

义上的满足。指称关系是语言表达式与世界的

关系，而语言表达式的指称由其涵义决定，因而

最终语义上的满足状况（即语句所表达命题的真

或假）是由世界的本体论特征来决定的。

与弗雷格分层分析策略语义观相对应的，

即是其“三元”本体论。弗雷格认为存在着外

在世界、内在世界、“第三域”，类似于常说的物

理世界、心理世界、抽象世界。在外在世界和内

在世界方面，弗雷格坚持一种常识立场，既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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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唯心论，又反对主观唯心论，认为既不能将

意识来源归给神，也不能否认意识依赖于外在

世界。客观唯心论超出了常识，认为“我的表

象，我的整个意识内容，也同时是一个更广大的

意识，也许就是神的意识的内容，这难道说不可

能吗？……但是这大大超出了人能理解的范

围，因此最好不考虑这种可能性”［５］３６１；主观唯

心论破坏了常识的根基，认为“如果研究者想要

避免一切纯粹的假定，那么他就只有表象……他

最终破坏了他自己的建筑基础”［５］３６５，由此导致

表象的承载者的无穷倒退。

１．外在世界

外在世界中的事物是独立自存的，不需要

承载者，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内能够被感

觉到。虽然外在世界中的事物本身不需要承载

者，但它却包含了表象的承载者。外在世界中

具有意识功能的事物，如人，就是人的表象的承

载者。人的感官神经系统和刺激感官或直接刺

激大脑神经的外部事物，是人的表象存在的物

质基础和根基。外在世界中事物的同一性，遵

从时空同一性的基本原则，即在时空上具有同

一性的事物才是同一个事物。至于在这一原则

下，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而在同一性问题上的

各种拓展，则不在讨论范围内。

２．内在世界

弗雷格将内在世界称为“表象”，即“一个

感官印象、想象力创造物、感觉、感情和情绪的

世界，一个倾向、愿望和判定的世界”［５］３６０，除判

定外，均为表象。表象仅仅是认知者所体验到

的东西本身，而不涉及产生表象的物理化学生

物等原因。弗雷格总结了内在世界的四种特

性：其一，表象本身不能被感官感觉到，如我看

见了一棵树，但看见一棵树的视觉印象本身，不

能再被看见；其二，表象是被具有意识能力的认

知者拥有的；其三，表象必由某一承载者承载；

其四，每个表象有且仅有一个承载者。关于内

在世界的同一性问题，弗雷格说，“别人没有我

的痛苦”［５］３６１。表象的承载者是具有时空属性

的外在世界的物体，如人或其他动物。不同的

人是不同的承载者，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

也是不同的承载者，而承载者的不同决定了其

所承载表象的不同。比如，我今天看到一棵树

的表象与昨天看到同一棵树的表象，不是同一

个表象。

３．第三域

通过对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特性的分析论

证，弗雷格断定，“必须承认第三域”［５］３６３，而思

想正是第三域中的存在，其特性是“在不能被

感官感觉这一点上，它们与表象一致；在不需要

它属于其意识内容的承载者这一点上，它们与

（外部）事物一致”［５］３６３。弗雷格通过归谬法完

成第三域存在的论证：要么“并非只有我的表

象才能是我考察的对象”，要么“我的所有知识

和认识都限于我的表象之内，限于我的意识舞

台。如此一来，我就会只有一个内在世界，而且

对他人一无所知”［５］３６４。如果后者为真，那么他

者不存在；即便他者存在我也不可能知道；更严

重的是会导致表象承载者的无限倒退。

以我说“我看见一棵树”为例，我有关于这

棵树的表象，同时这个表象以我为承载者；当我

说“我看见一棵树”时，我并没有区分我和我对

这棵树的视觉印象，也就是说我没有区分作为

承载者的我和我所承载的表象。但是，当我说

“我看见一棵树”时，我对这一视觉印象的承载

者是有所断定的，而这个承载者就是“我”，对

“我”的断定本身不是表象，否则的话，就要进

一步追问“表象我”的承载者是谁。如果“我”

是一个表象，那么，其承载者要么是我，要么不

是我；如果是我，就会导致我的无穷倒退，即

“我陷入我自己，就像一个无穷套盒”［５］３６６；如果

不是我，就会导致“我的表象不是我”的悖论。

通过上述归谬论证，可以推断出，关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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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首先不属于外在世界，其次也不属于内在

世界，因而是第三域的存在。

第三域的存在不需要承载者，而是独立自

存、超越时空的存在。但人是现实世界中的物

体，如何与超时空的、非现实的第三域存在发生

关系呢？弗雷格认为，“明智之举是选一种特

定表达，而‘把握’一词即可满足该目的。对思

想的把握必须要有一种与之匹配的特殊精神能

力，即思考力。在思考时，我们不是产生思想，

而是把握思想”［５］３６８。他还指出，“即使是永恒

的东西，如果它对我们而言确是某种东西，那么

必定会以某种方式与具有时间属性的那些事紧

密相连”［５］３７０。“把握思想”指的就是这样一种

联系：它是思考、判断、表达、理解等词所表示的

心理活动中的断定性因素，该因素取决于非感

觉的东西，“非感觉的东西虽然没有感觉印象

的配合，但它也能引导我们走出内在世界，并使

我们能够把握思想”［５］３６９。当我断定“我觉得

疼”时，不再表示我疼这一表象，而是表示表象

之外的东西，即思想。当医生听到我说这句话

时，他虽不能感受我的疼，但能把握我的疼，他

把握的不是我的疼的表象，而是我这句断言所

表达的思想。“科学工作不是要制造出一个真

的思想，而是要发现一个真的思想”［５］３６８，医生

通过我这句断言发现了我的疼。

　　五、弗雷格反对逻辑学中的心理

主义

　　之所以承认并强调“第三域”的存在，弗雷

格的初衷是要挣脱近代认识论的束缚，特别是

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弗雷格在《算术基础》

中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即要清楚地区分心理

的和逻辑的、主观的和客观的；绝不追问单独一

个词语的指称，只能在命题语境中询问；万万要

记得概念与对象的区分［８］ｘｘｉｉ。旗帜鲜明地反对

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是弗雷格一直坚持的。

基于近代认识论，逻辑学日益被看作思维的规

律，乃至心理学的一部分。但在弗雷格看来，这

种立场不但是对逻辑学的僭越，也使其陷入混

乱而不能完成自身职责。“真”为逻辑学指引

方向，但逻辑学以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的方式

研究真理。“发现真理是所有科学的任务；而

逻辑学的任务是研究真理的规律。”［８］３５１逻辑学

研究真理，就如同物理学研究质量。人们在两

种意义上使用“规律”一词，一种是道德法则和

国家法律，虽有强制性，但人们总可以违反它；

另一种是自然规律，自然现象不可能违反这种

规定性。弗雷格认为，逻辑学是后一种意义上

的真之规律学。

人们常认为逻辑学如同伦理学，其任务在

于规劝人们正确地思考。但并非如此。逻辑学

和自然规律都是人们日用而不觉的法则，当然

对其有了深刻认识后，可以使人们的思考和做

事更加有效率。还要注意区分“将某物看作真

的”和“发现是真的”，要区分“确认某个信念”

和“断定某个命题”，前者是心理学、认识论和

自然科学的工作，后者是逻辑学的工作。另外，

“真”并不用于表象领域，哪怕我们将一个表象

看作真的，也是语言的误用，“任何感官可感觉

的东西都被排除在这个领地之外，即真理问题

出现的地方”［５］３５４。“真”有其特定应用领域，

即句子的内容（思想）而非物理意义上（语音或

文字）的句子。“在逻辑中不必考虑虚假断

言”［６］１２６，假命题的产生是科学或认识论的问

题，而逻辑学只关注真之规律。逻辑学的心理

主义试图将思维的运算过程等同或者还原为因

果性的心理过程，将知识的东西还原为心理的

东西。但弗雷格认为，逻辑规律不是心理学可以

解释的规律，而是客观世界的规律，即信念的内

容不能等同或还原为信念的心理－物理实现。

　　六、结语

　　自哲学诞生以来，“求真”就是哲学家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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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之本，“真理”就是哲学家的核心议题。然

而近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从哲学

母体分离出去，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理越来越成

为科学家的使命，哲学家转而寻求澄清科学知

识的来源和为科学知识奠基。到了现代，以物

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成为追寻真理的典范，

科学主义思潮也极大影响了哲学研究。科学日

益成为“新宗教”乃至“神话”，各种伪科学趁势

盛行。如何在知识大爆炸的现代社会中回归生

活世界，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人类社

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语义三角正是关涉言、

意、道（真）关系这一哲学核心议题，本文从弗

雷格式语义三角观出发，指出其语言哲学思想

不但承接了传统哲学对语言的重视，并将意义

问题带进现当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地。通过梳

理弗雷格的语言观、语义观、本体论，可以看到

弗雷格的分层分析策略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

逻辑分析范畴。弗雷格精深的语言哲学思想，

及其基于“概念文字”（即数理逻辑）对言、意、

道关系的透视，开启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奠

定了现代分析哲学进路。分析哲学致力于阐释

“如何理解真理”并为科学祛魅，自弗雷格以

来，其开创的数理逻辑成为审视语言与真理的

“显微镜”，也是分析哲学研究的基本工具，并

给出了哲学研究真理的新范式。不真正理解弗

雷格，就无法理解继承了其衣钵的罗素、维特

根斯坦、维也纳学派、戴维森、蒯因等，乃至以语

言哲学作为其核心领地的当代英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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